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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眾 銀行 (香 港) 提供預 先 批核 還息 不還 本計 劃 及其 他支 援措 施予 企 業客 戶  

大眾銀行(香港)有限公司(「本行」)將繼續提供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及其他支援措施予
符合相關要求之中、小型企業客戶(「合資格中小企客戶」) ，藉以減輕客戶的壓力和財務負
擔。詳情如下: 

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 

 就所有分期貸款(銀團融資貸款或為購買證券及其他金融產品而提供融資的貸款除外)而
言，客戶可暫緩償還本金6個月(「還息不還本期」)，只須繳付利息。於還息不還本期滿
後，相關之分期還款金額(包括其本金及利息)，將依據仍未償還之貸款餘額、其適用之
利率和剩餘之還款期計算。 

 貿易貸款的還款期可獲延⻑90日，但此延遲還款期並不適用於出口融資貸款。 

 就循環貸款而言，現有額度金額在額度審核日往後的6個月之內將不會被降低。 

償還部分本金計劃 

 就暫緩償還本金安排下之貸款而言，客戶可以申請償還20%之本金金額，為期１年或償
還50%之本金金額，為期2年。有關之貸款年期⼀般予以相應延⻑。 

到期貿易貸款作2年分期還款 

 客戶可選擇將在未來1年內到期償還的貿易貸款及循環貸款未償還之餘額，作2年分期償
還。 

 

如有任何垂詢，歡迎致電本行顧客熱線(852) 8107 0818。 

註： 
1. 如客戶選擇參與上述服務，預期的利息支出將會增加。 
2. 上述服務並不適用於任何正在停止營運或宣布破產或清算的公司。 
3. 上述服務受條款及細則約束，並以本行最終批核為準。本行有權隨時修訂、暫停或終止上述服務及更改其

條款及細則，而毋須另行通知。如有任何爭議，本行對上述服務之所有事宜均有最終決定權，並對所有相
關人士具約束力。 

 

~ 完 ~ 


